
关于郁南农商银行与南海农商银行及其关
联方重大关联交易信息披露公告

广东郁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

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根据《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中国银行保

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令〔2022〕1 号）的有关规定，现就广东

郁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与广

东南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海农商银

行”）及其关联方佛山海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海晟金租公司”）的重大关联交易情况披露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情况

本行向南海农商银行及其关联方海晟金租公司授信人

民币 16,000万元，对单个主体授信不超过人民币 11,000万

元，授信期限 1 年。本行已于 2025 年 6 月 10日召开的 202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与南海农商银行及其关联方海

晟金租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对南海农商银行及其关

联方海晟金租公司授信人民币 16,000 万元，对单个主体授

信不超过人民币 11,000 万元。

二、交易对手情况

（一）南海农商银行

1.注册资本：人民币 394,526.0419万元



2.经济性质或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6007977051383

4.经营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

款；办理国内结算；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代理发行、代理

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从事同业

拆借；从事银行卡（借记卡）业务；代理收付款及代理保险

业务；提供保管箱服务；办理外汇存款、外币贷款、外汇汇

款、外币兑换、外汇同业拆借、国际结算业务；办理结汇、

售汇业务；办理境内居民个人购汇业务；办理人民币保函业

务；办理资信调查、咨询和见证业务；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

构等监管部门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5.法定代表人：肖光

6.注册地：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南海大道北 26号

（二）海晟金租公司

1.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00 万元

2.经济性质或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600MA4UR3K557

4.经营范围：融资租赁业务；转让和受让融资租赁资产、

固定收益类证券投资业务；接受承租人的租赁保证金；吸收

非银行股东 3 个月（含）以上定期存款；同业拆借；向金融

机构借款；境外借款；租赁物变卖及处理业务；经济咨询；

在境内保税地区设立项目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为项目公



司对外融资提供担保。（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开展经营活动。）

法定代表人：曾剑涛

注册地：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南海大道北 26 号农商

银行大厦主楼 27-29 层

（三）关联关系说明

南海农商银行与其关联方广东长信投资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合计持有本行股份3,706.67万股，合并持股比例5.40%，

南海农商银行同时向本行派出一名董事，是本行的主要股东。

南海农商银行持有海晟金租公司 40%股份。根据《银行保险

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令

〔2022〕1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36 号－－关联方披露》

有关规定，南海农商银行与海晟金租公司为关联关系。

三、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

本行对南海农商银行及其关联方海晟金租公司的授信

基于本行日常经营业务开展需要，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

交易的条件进行，不存在损害其他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形，具

备合法性与公允性。

四、关联交易金额及相应比例

截至 2025 年 3 月末，本行资本净额 120,421.42 万元，

本次对南海农商银行及其关联方海晟金租公司授信额度为

人民币 16,000 万元，授信额度占本行上季度末资本净额的

13.29%，其中对单个主体授信不超过人民币 11,000 万元，



授信额度占本行上季度末资本净额的 9.14%，符合相关监管

规定。

五、会议决议情况

（一）董事会风险管理与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决议情况

根据《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该笔重大关联交易经本行 2025 年 5 月 16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

事会风险管理与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第 7 次会议审查通过，

并提出审查意见，提交董事会审议。

（二）董事会决议情况

该笔重大关联交易经本行 2025 年 5 月 19日召开的第二

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会议应出席董事 9 人，实际

出席董事 9 人，1 名董事回避表决，会议赞成 8 票，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的非关联董事总票权数的 100%，审议通过了

《关于与南海农商银行及其关联方海晟金租公司关联交易

的议案》

（三）股东大会决议情况

该笔重大关联交易经本行 2025 年 6 月 10日召开的 202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为

545,187,526 股，会议赞成 518,392,833 表决权（其中南海

农商银行作为关联股东回避表决），表决通过了《关于与南

海农商银行及其关联方海晟金租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同

意向南海农商银行及其关联方海晟金租公司授信人民币

16,000万元，其中对单个主体授信不超过人民币 11,000 万

元。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一）事前认可意见

本行独立董事事前审阅该笔重大关联交易的相关资料，

认为对南海农商银行及其关联方海晟金租公司授信属于本

行正常交易业务，不存在损害本行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且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第二届董事会第八会议以及股东大

会审议。

（二）独立意见

本行独立董事对《关于与南海农商银行及其关联方海晟

金租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进行了认真审议，并对该笔重大

关联交易的公允性、合规性、审批程序发表了书面意见，认

为该重大关联交易符合相关规定。

特此公告。

广东郁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6 月 11 日


